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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黑 榜

绍兴市重大税收违法
失信案件信息（1）

言之有信

边问诊边直播 医疗牵手社交媒体边界何在

医 生 直 播 须 守 住 法 律 底 线

——发布来源：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未完待续）

□ 杨玉龙

据《法 治 日 报》报 道 ，随 着

互 联 网 医 疗 和 社 交 平 台 的 发

展，越来越多的医生选择通过

直播方式进行医疗科普，但其

中 存 在 的 风 险 隐 患 鲜 有 人 注

意。患者入镜、诊室直播甚至

直播带货等挑战职业伦理和法

律边界的直播行为不时出现，

一些医生直播逐渐偏离了最初

的轨道。

在大热的直播面前，医生通

过网络直播科普医学健康知识，

自然会赢得受众肯定。但正如报

道所言，医生直播过程中潜藏着

一系列法律和道德层面的风险。

比如，在诊室内边问诊边直播，

既可能将患者个人信息、病情等

隐私公之于众，也可能对那些无

心进入镜头的人的隐私造成侵

害；同时，边问诊边直播可能导

致医生分心，甚至造成一些事

故。有媒体还曾报道过患者因反

感医生在诊室直播诉诸市民热线

的情况。

医生直播要实现多赢，关键

是要守住底线。近年来，为进一

步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互联网

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

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

务管理规范（试行）》等相继出台，

为网络诊疗设立了准入门槛，也

提出了明确要求。可见，医生直

播并非毫无规矩可寻。

于医生个人来讲，尤须增强

法律意识。将于 2022 年 3 月 1 日

起施行的医师法明确规定，尊重、

关心、爱护患者，依法保护患者

隐私和个人信息，是医师在执业

活动中应履行的义务之一。这

也意味着医生直播需慎之又慎。

比如，直播行为最好经过所在医

疗机构同意，直播过程及相关细

节要在征得患者同意基础上进

行等。

于医疗机构而言，应强化对

医生直播行为的规制。既然医师

线上诊疗、问诊，获取较高关注率

及高报酬的行为是在其医院医师

身份的标签下进行的，那么医疗

机构对其行为就有相应的监督和

管理义务，这关乎医疗机构的自

身声誉，也是在为医疗服务更广

泛、更高效惠民保驾护航。

来自国内一家咨询机构的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有超过 50 万

名在线上平台注册的医生，其中

有超过一半的医生对网络直播很

有兴趣，愿意尝试。在互联网迅

猛发展的今天，医生参与直播，迎

合了市场及民生需求，但如何对

其进行规范，避免其中可能出现

的乱象，需要相关方面有所应对、

多下功夫。

□ 文丽娟

“太普遍了，不只我们医院的

很多医生在做直播，其他医院同

样如此，但很少有人考虑过直播

的边界。”作为一家国内知名医院

的中层管理者，孙婷对身边越来

越多的同行投入直播感到担忧。

随着互联网医疗和社交平台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医生选择通

过直播方式进行医疗科普，但其中

存在的风险隐患却鲜有人注意。

比如，在诊室边问诊边直播，看似

鲜活却暗藏侵害患者隐私权风险；

直播时根据患者病情给出治疗方

案，看似可以给网友提供借鉴，却

可能违反医师法相关规定。

最新修订的医师法将于明年

3月1日正式实施，新法对医生在

网络自媒体上的行为作出了明确

要求和限制。接受《法治日报》记

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医生通过网

络直播科普医学健康知识应得到

支持和提倡，但前提是必须符合

医生执业规范的要求，对于科普

与在线问诊应区别对待。

涉嫌侵犯患者隐私
诊室直播易生纠纷

在北京某医院的诊室，患者

刘颖前来就诊。坐好后，她发现

医生一边问诊，一边对着手机讲

解。原来，这位医生在给她就诊

时也在做直播，这让刘颖感觉很

不舒服。由于她的病情不复杂，

诊断过程很快就结束了，她便放

弃了阻止医生行为的想法。但过

后，她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孙婷所在的医院也普遍存在

这种现象，有的患者还因医生在

诊室直播而产生医患纠纷，拨打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

诉医院。

“医生觉得让患者入镜，通过

患者病例进行科普会更加鲜活，因

此这种形式很受医生青睐。”孙婷

说，但从患者角度来说，他们花了

很长时间才坐进诊室，医生一边

问诊还要一边录视频，患者的就

医体验当然很差。

更让孙婷担心的是，这背后

可能还存在侵犯患者隐私权等法

律风险，会给医院管理带来一定

隐患。

对此，北京宣言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秀军分析认为，医生在诊

室边问诊边直播，首先可能侵犯

患者或其他无心进入镜头的人员

的隐私权或个人信息权益；其次

可能在诊疗过程中分心而造成医

疗事故，需要承担过错诊疗的赔

偿责任。“如果医生要在诊室边问

诊边直播，最好经过所在医疗机

构同意，向需要入镜的患者和其

他人员明确告知，并经患者和其

他人员同意。直播过程由诊疗医

生之外的专人负责，医生本人应

专注诊疗过程。”杜秀军说。

记者观看了多个诊疗直播发

现，很多医生在直播时，没有将镜

头对着患者脸部，或者对患者头

像打了马赛克，但保留了患者的

原声。对此类直播，受访专家均

表示不赞同。

在杜秀军看来，即使患者的

脸没有入镜，也需要经过患者同

意，因为他人可能通过病情信息

和其他信息确定患者，这种情况

仍然可能侵犯患者的隐私权或个

人信息权益。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

京华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利强

也认为，疾病对患者来说，本身就

是一种隐私，只要不涉及公共利

益，医生就不应该将其传播出去，

任何直播画面都可能透露患者的信

息。医师法明确规定了病人的隐私

权，不仅不能直接透露，间接的或者

有可能透露的形式都不是妥当的。

“医生在诊室不管是否对着患者进

行直播，都应该被认定为不妥当。”

邓利强说，只要是直播，就难免存在

“作秀”心理，在这种心理下，诊疗的

专业性和效果会大打折扣。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权益

合伙人律师布和还提出另外一种

风险：医生在直播时根据患者的

病情给出治疗方案，并传播到网

络上，这种行为也涉嫌违反医师

法相关规定。“医生未经亲自对患

者诊查、调查，而将其诊疗方案无

差别地上传至网络，且未对视频

诊疗方案进行任何处理或风险提

示的情况下，易对不具备专业医

学知识的普通大众造成误导，造

成患者延误治疗、错误用药、加重

病情等损害结果。”布和说。

直播带货损害形象
产品宣传须有尺度

有些医生在直播过程中带

货，也让孙婷尴尬不已，她认为

“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医生群体

的形象”。

今年第一季度，某头部直播

平台数据显示，一些紧跟热点、口

才出色的医生入驻平台短短几个

月，粉丝量已达到百万级。记者

在该平台“用户”栏输入关键词

“医生”，经不完全统计，在显示页

面上粉丝量多达百万的“网红医

生”有近百人。

有业内人士表示，强大的市

场、用户需求以及“网红医生”自

带的私域流量，让资本看好这些

“网红医生”的变现能力。“‘网红

医生’通过打造自身IP来提升门

诊量，以直播带货、直播打赏、橱

窗带货、在线问诊等形式变现。”

而实际上，平台带货商品种

类并未完全放开。记者注意到，

医生与某直播平台签署的“承诺

函”中也明确表示，“不得以任何

形式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等广告，不以任何形式引导用

户就诊”。

根据医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医师应当使用经依法批准或者备

案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

采用合法、合规、科学的诊疗方

法。按照规范用于诊断治疗外，

不得使用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

品、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等。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周琳说，在未经亲自对患者诊疗

的情况下，医生不应在直播中

贸然介绍和宣传任何药品及器

械，以免对普通大众造成误导，

致其对药品和器械使用不当发

生事故。

此外，周琳还提到，医生介

绍、推荐药物或医疗器械等，难免

有为药物、医疗器械生产厂商背

书的嫌疑，如发生产品质量问题，

可能会给医生带来负面影响，甚

至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触网

医生对待执业商业化变现应持谨

慎态度，对于商业带货、直播打

赏、付费咨询等变现形式，应充分

考虑执业风险。

杜秀军则补充说，医生在直

播中介绍药品或医疗器械，可视

为广告宣传，受广告法和反不正

当竞争法的规制，不得含有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

误导消费者，不得诋毁同行产品。

直播边界值得探讨
主流内容应为科普

那么，医生直播的边界到底

在哪里？这个问题不仅令医院管

理者感到困惑，做直播的医生也

在不断试探。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不管怎

么样，在工作时间直播都是一种

不妥的行为，影响了医院和医

生的整体形象。那么，对于非

工作时间的直播是否也应该有

所规范？

布和认为，宣传推广与岗位

相适应的健康科普知识，对患者

及公众进行健康教育和健康指

导，是作为医师执业的应有之义，

故而法律并不禁止医生在网络直

播或网络平台中科普医疗健康知

识。但对于以某医院医师身份线

上诊疗、问诊，获取较高关注率及

高报酬，因诊疗行为关涉公众的

人身安全，法律对此进行了诸多

限制。

“医生执业有获取劳动报酬，

享受国家规定福利待遇的相关权

利。但医生脱离其注册的医疗机

构管理，在线上诊疗而获取报酬

的行为，涉及医生是否为个体行

医及其职业收入合法性的问题。”

布和说，根据医师法第二十条规

定，医师个体行医应当依法办理

审批或者备案手续；执业医师个

体行医，须经注册后在医疗卫生

机构中执业满五年。因此，医生

并非依法取得医师资格便可随意

开展诊疗行为。

实际上，近年来为进一步规

范互联网诊疗行为，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相

继出台《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

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

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

行）》等文件，对网络诊疗提出准

入门槛和明确要求。

在布和看来，这些文件意味

着，医疗机构或执业医师不能随

意开展网络诊疗，且网络诊疗仅

可针对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

时进行。

“执业医师作为注册在医疗

卫生机构中的专业医师，应严格

在执业机构中执业。因此，‘网红

医生’在网络平台中科普健康医

疗知识，并不被法律所禁止，产生

的报酬应作为其业余收入，但如

果是以注册医师名义在网络中开

展诊疗活动而获得利益，应当被

法律所限制。”布和说。

正因为如此，受访专家一致

认为，医生直播的主流内容应是

医学科普。

“医生通过直播科普医学健

康知识，既是医生的义务，也是其

对健康中国的贡献，本应得到支

持和提倡，但前提是应符合医

生执业规范的要求。这种科普

对象是普通大众，因此医生要

通过简单通俗的方法让公众接

受，且能快速学到一些基础知

识。”邓利强提醒，医生在直播

时一定要分清楚科普和在线问诊

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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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奔旭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凌颂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开木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宝赛纺织有限公司

上海上海：：2424小时核酸小时核酸检测点增至检测点增至4848个个
为了更好地满足上海市单位或市民“愿检尽检”需求，方

便来沪返沪人员加强健康管理，上海市卫健委进一步优化区

域布局，扩大核酸检测采样点。目前上海市面向市民提供24

小时核酸检测服务的医疗机构增至48家。图为市民在同仁

医院排队等待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殷立勤 摄


